
 

  

 

 
 

南林人〔2015〕3 号 

 
关于印发《南京林业大学绩效工资 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院、部、处，校内各单位： 

《南京林业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经学校校长办

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南京林业大学 

2015年3月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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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奖、优秀教学团队、各类教学技能比赛、指导本科生获省级优秀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及优秀团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指导本科生参加省级以上各类学科

竞赛获奖等项目。 

第六条  研究生培养工作奖励范围： 

是对在省级以上各类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获奖教师进行奖励，主要包括

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、精品（重点）教材、省优秀研究生

课程、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、省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等项目。 

第三章  奖励标准 

（一）本科教学工作奖励标准（业绩点） 

国家级 省（部）级 校级 

奖励类别 奖励项目 
立项 

通过

验收
立项

通过验

收 
获奖或验收获

优 

备注 

特等奖 10000 2000 100   
一等奖 4000 1000 40   教学成果类 
二等奖 2000 400 20   

专业综合改革试

点 
200 200 / / /  

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 200 / / /  

重点专业（类） 200 200 120 120 / 
专业类增加

50%  
卓越人才教育培

养计划 
200 200 120 120 /  

服务外包人才培

养试点 
200 200 120 120 /  

精品视频公开课 200 200 120 120 /   
精品资源共享课 200 200 120 120 /  
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200 200 120 120 /   
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200 200 120 120 /   
人才培养基地 200 200 120 120/ /  
人才培养模式创

新实验区 
200 200 120 120 /  

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 200 120 120 /  
实验室中央与地

方共建 
200 200 120 120 /  

质量工程类 

通过国家专业 
认证与评估 

20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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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专业获得学位

授予权 
100 

网评一次

性通过 
大学生实践创新 
训练计划项目 

30 20 10 验收优秀

开设全英文授课

学历教育外国留

学生项目 
200 

开设国际交换生

项目 
200 

需学校认

定,项目

启动可申

请资助 

精品教材 400 200 /   
规划教材 300 160 /  

教材类 
出版教材 

按《南京林业大学有关编写教材（讲义）的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计算 
 

教学名师 1000 500 /  
优秀教学团队 1200 600 /  

教学质量奖 / / 
一/二等奖 

40/20 
 

教学技能比赛 
一/二/三等奖

200/100/40 
一/二/三等奖

60/40/20 
一/二/三等奖

40/20/12 

讲课竞

赛、多媒

体课件等

指导本科生优秀 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

/ 
一/二/三等奖

40/30/20 
优秀指导老师 

6 

优秀团队

按一等奖

奖励 

指导学生参加 
一类学科竞赛 

一/二/三等奖

50/40/30 
一/二/三等奖

30/24/20 
 /  

教师类 

指导学生参加 
二类学科竞赛 

一/二/三等奖

40/30/20 
一/二/三等奖

24/20/16 
/   

注: （1）获奖成果或项目须以南京林业大学为独立完成单位或第一完成单位。（2）南京林业大学参

与完成的教学成果或项目，根据获奖单位排序，排序第二的按成果或项目的二分之一核算业绩点；排

序第三的按成果或项目的三分之一核算业绩点；依次类推。 

（二）研究生培养工作奖励标准（业绩点） 
奖励项目 国家级 省（部）级 校级 备注 

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
获奖：2000 
获提名：200

100 40 

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/ 60 20 
精品（重点）教材 300 160  
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240 

须有正式发文或通

知 

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、

省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

生示范基地 
200 验收合格 

出版教材 
按《南京林业大学有关编写教材（讲义）的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计算 
 

全英文授课 200 须研究生院认定 


